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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8 年 4 月 25 日，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签订了《天虹-腾讯战略合作谅解

备忘录》，就零售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本次战略合作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本次战略合作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500 万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法定代表人：马化腾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

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许可证 B2-20090028号文办）；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按许可证粤 B2-20090059 号文办）；从事广

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

方可经营）；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凭有效的新出网证（粤）字 010号互联网出版

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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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系：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作的主要内容 

双方联合成立“智能零售实验室”，研发支持零售业务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的系统产品模组，务实探索零售业务前沿的技术应用。合作内容包括： 

1、共同探讨智能识别技术在天虹全零售业态的应用，从前台顾客服务到中

台适时智能管控、再到后台大数据采集分析应用。 

2、开展数据层面深度合作，应用于天虹顾客洞察、精准营销、精细化运营

和门店选址等。 

3、围绕微信支付和金融业务的零售场景新应用开发和案例打造。 

4、将天虹成熟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产品和工具在微信平台模组化，并基于微

信生态适时进行赋能输出。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是基于双方资源和能力的互补与结合，助力双方的战略发展。

有助于公司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方面进行创新应用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公司

效率提升、成本降低和客户体验优化。 

本次战略合作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

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备忘录表述了双方合作意向，之后双方将尽快完成合作事宜的各

项细化工作，并另行签署协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有关合作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